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广东省口腔医院）
采购海珠广场院区电梯设备及电梯井道配套服务项目
市场调研邀请函
一、概况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广东省口腔医院）（下称采购人）海珠广场院区因业务发展需增加两台电梯，并进行有关电梯井道设计及改造施工。拟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采购。为了能更好地制定采购方案和做好预算编制。现对采购项目进行市场调研，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单位来参加市场调研。
二、调研单位：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广东省口腔医院）
三、项目名称：采购海珠广场院区电梯设备及电梯井道配套服务项目
四、项目地点：广州市越秀区泰康路180号。
五、项目资金：自筹非财政性资金
六、采购内容
采购设备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客梯
	台
	2
	6层6站
行政许可、电梯安装、调试、验收等

	2
	电梯井道改造
	项
	1
	电梯井道设计、电梯井道施工、地质勘查、行政许可、验收等



七、参与人资格：
[bookmark: OLE_LINK1]1、投标人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能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经营范围包含本项目的法人机构（须提供年检有效期内的企业法人证书和营业执照或三证合一复印件）。
2、本项目的场地装修改造工程项目，要求投标人必须具有建筑装修装饰工程设计和施工专业承包三级（含）以上资质或委托具有建筑装修装饰工程设计和施工专业承包二级（含）以上资质的企业实施（提供承诺书）
3投标人必须是以电梯为主业的电梯制造厂商或经销商
31投标人若是电梯制造商必须提供中国相关行业管理部门颁发的在有效期内的电梯产品生产许可证(需要提供制造许可明细表)，
32投标人若是经销商的必须提供由电梯制造商出具本项目的唯一授权函或提供电梯制造商颁发的电梯经销证。
4投标人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电梯)B级或以上资质，同时具备电梯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企业二级或以上资质。
5投标人必须具有电梯井道专业承包二级或持有（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钢结构资质；
6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 。
7投标人必须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8信用要求：
81参与人或调研联合体成员不得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及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82投标方需提供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渠道查询的信用信息查询记录网络截图件并加盖投标方公章。
9、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八、调研方法
1、参与人可在2021年8月30日至2021年9月6日工作日上班时间（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南368号三楼总务科）领取市场调研文件和资料。
2、参与人可自行联系到现场进行勘踏。
3、参与人为了充分了解项目的情况，可申请调阅项目的存档文件和资料。
4、参与人应在规定时间提交项目《响应书》。
九、调研时间：2021年8月31日至2021年9月6日
十、提交调研成果文件时间及地点：参与人应于2021年9月6日17：30时前到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南368号三楼总务科提交调研成果文件，过时将不再受理。
十一、其他
1、 本次调研将不统一组织勘踏现场，参与人如需要勘踏现场可与总务科联系。
2、 本次参加调研活动的所有费用由参与人自理。
十二、联系方式
[bookmark: _GoBack]1、单位：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广东省口腔医院）盘福院区筹建组
2、联系人：刘生、陈小姐
3、联系电话及地址：020-84427043
2021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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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二○二一 年    月     日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广东省口腔医院）
采购海珠广场院区电梯设备及电梯井道配套服务项目
                       研响应书

一、参与人单位名称

二、简述参与人单位基本情况

三、参与人是否具备本项目开展需要的资质和能力

四、参与人是否完全了解本项目的需求？

五、市场调研表
1、采购项目报价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工期（日）
	报价（元）

	1
	6层6站有机房客梯
	台
	2
	
	

	2
	行政许可、电梯安装、调试、验收等相关服务
	项
	1
	
	

	3
	电梯井道设计
	项
	1
	
	

	4
	地质勘查
	项
	1
	
	

	5
	电梯井道施工
	
	
	
	


七、参与人对本市场调研项目的开展提出合理化建议。
1、对本项目要求资质有何建议？

2、对项目的清单数内容有何意见？

3、对本项目勘查现场后深化方案？


 参与人单位;(盖章)
2021年8月30日

